
新办出口企业如何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

产品名称 新办出口企业如何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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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办出口企业何时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 需要提供哪些资料?1、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税
务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管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56号)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出
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应于首次申报出口退(免)税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手续，申报退(
免)税。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退(免)税申报有关问题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
6号，简称16号公告)第一条规定，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整合出口退税信息系统 更好服务纳税
人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5号)第二条第(一)项、第六条第(一)项规定，办理出口
退(免)税备案需提供的资料有:(1)在电子税务局“我要办税”一“出口退税管理”一“出口退(免)税企业
资格信息报告”一“出口退(免税备案”模块，生成并提交的《出口退(免)税备案表》(填表说明详见16号
公告附件1)电子数据; (2)没有进出口经营权、发生委托出口业务的生产企业，提供委托代理出口协议；
 (3)办理零税率应税服务和部分特殊业务退税的纳税人，按相关税收政策规定提供资质证明材料；(4)主
管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二、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前出口的货物，是否可以申报退税?可以。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
年第24号)第三条第(三)项规定，出口企业和其他单位在出口退(免)税备案之前发生的出口货物劳务，在
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之后，可按规定申报增值税退(免)税或免税，以及消费税退(免)税或免税。三、出
口企业变更退(免)税办法的，变更后可以申报变更前的退税业务吗?不可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12号)第一条第(二
)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税务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管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
年第56号)第三条第(三)项规定，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申请变更退(免)税办法的，应将批准变更前全部出
口货物按变更前退(免)税办法申报退(免)税，变更后不得申报变更前出口货物退(免)税;主管税务机关应按
规定结清退(免)税款后办理变更。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向主管税务机关声明放弃未申报或已申报但尚未
办理的出口退免)税并按规定申报免税的，视同已结清出口退税款。四、出口企业撤销出口退( 免)税备
案，是否需要结清出口退税款?是的。1、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税务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后有关管
理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56号)第三条第(四)项规定，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撤回出口退
(免)税备案的，主管税务机关应按规定结清退(免)税款后办理。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出口退(免)税事中事后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号)第二条规定，出口企业或
其他单位办理撤回出口退(免)税备案事项时，如果向主管税务机关声明放弃未申报或已申报但尚未办理
的出口退(免)税并按规定申报免税的，视同已结清出口退税款。因合并、分立、改制重组等原因撤回出



口退(免)税备案的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可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相关资料，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对无误后
，视同已结清出口退(免税款。撤回备案事项办结后，主管税务机关将撤回备案企业的应退税款退还至承
继企业账户，如发生需要追缴多退税款的，向承继企业追缴。五、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和委托代办退税的
生产企业，是否都需要办理委托代办退税备案?不是。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不需要办理代办退税备案;委托代
办退税的生产企应当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和委托代办退税备案。1、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办理出口货物退(免)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35号)第三条规定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代生产企业办理出口退(免)税事项的，生产企业应办理出口退(免)税备案，并在首次
委托综服企业代办退税前，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代办退税情况备案表》并提供代办退税账户，同时将
与综服企业签订的外贸综合服务合同(协议)留存备查。2、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出口退税
办理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9号) 第六条第(一)项规定，外
贸综合服务企业在生产企业办理委托代办退税备案后，按规定留存资料，即可为该生产企业申报代办退
税，无需报送《代办退税情况备案表》和企业代办退税风险管控制度。留存的资料包括:(1)与生产企业签
订的外贸综合服务合同(协议); (2)每户委托代办退税生产企业的《代办退税情况备案表》: (3)外贸综
合服务企业代办退税风险管控制度、内部风险管控信息系统建设及应用情况。六、外贸企业用于退税的
出口货物报关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商品名称是否应完全一致?建议外贸企业规范出口货物报关单与对
应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填报，尽可能保持二者的信息一致，避免出现“品名不符”疑点，影响退税业务的
办理。1、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12号) 第二条第(五)项规定:“除下款规定以外，出口企业或其他单位申报出口退(免
)税提供的出口货物报关单上的第一计量单位、第二计量单位，及出口企业申报的计量单位，至少有一个
应同与其匹配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计量单位相符，且上述出口货物报关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商品名
称须相符，否则不得申报出口退(免)税。如属同一货物的多种零部件需要合并报关为同一商品名称的，
企业应将出口货物报关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上不同商品名称的相关性及不同计量单位的折算标准向主管
税务机关书面报告，经主管税务机关确认后，可申报退(免)税。”2、若外贸企业在申报免退税时，提供
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的商品名称相符，但不完全一致，电子税务局数据自检环节会出
现“品名不符”的可挑过疑点，且挑过后可以办理免退税正式申报。税务机关审核时也会出现“品名不
符”的系统疑点，需要审核岗、复审岗进行人工审核，必要时需要外贸企业提供相关资料，判断是否属
于品名相符、准予办理退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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